
CITES 最新修訂附錄 

 

2024 年 1 月 17 日第 3 期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第二組刊登第

3/2024 號行政長官公告，命令公佈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

附錄 I、附錄 II 和附錄 III 的英文正式文本及相應的中文譯本。《公約》

締約方大會於第 19 屆會議上通過了對《公約》3 份附錄的修正案，自

2023 年 2 月 23 日生效。 

按照第 2/2017 號法律，凡進出口屬附錄所列物種(不論活體或死

體、 部分或衍生物)，需先向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申領證明書及准照，

個人自攜出入境亦包括在內。任何人士在進口或出口貨物前，應先了

解有關貨物是否已被列入 CITES 附錄中，並遵守本澳對相關貨物的

進出口要求。 

有關新附錄及本澳瀕危物種的進出口規定，可致電經濟及科技發

展局熱線 85972238 或 85972636 查詢。 

 

 

附件：CITES 附錄修訂內容 

 

https://www.dsedt.gov.mo/public/data/nc/wn/attach/ca35506a64244ecb3b73bc1c70e2eabf951836cb/tc/anexo.pdf

